
上电委宣〔2019〕16 号

上海电力大学关于举办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

论坛及境外资金资助等的管理办法

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是高校进行思想文化

引领、形势政策教育，促进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重要形式。加强对

它们的管理，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繁荣

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动学校事业科学发展与文明校园建设，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

会、讲座、论坛及境外资金资助等的管理，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举办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校内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

研讨会、讲座主办单位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增强政治敏

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加强管理，严格申报、登记、审批制度，把好关

口，确保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的正确政

治导向，使其成为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增强思想共识、弘

扬社会正气的重要阵地。

第二条 举办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实行一



会一报制，主办单位必须事先对拟请报告人的有关情况及报告会、研

讨会、讲座、论坛的主要内容进行认真了解和审查，重点审查报告人

有无错误思想政治倾向或报告内容有无政治性错误观点等。

第三条 本办法仅针对在校内举办的各类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

研讨会、讲座、论坛。对于由院部举办的，受众面向本部门师生的哲

学社会科学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按“明确责任，归口审

批”的原则报相关部门审批同意后，报校宣传部备案。对于受众不限

本部门师生的全校性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和论坛应报

校党委宣传部审批备案。

各类学生社团组织的形势报告会和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

和讲座，须经所在学院党委（总支）同意，由校团委初审同意，报校

党委宣传部审批备案。

各单位组织的教育教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活动，由教务处

初审同意，报校党委宣传部审批备案。

学术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活动由科研处初审同意，报校党委

宣传部审批备案。

形势政策、思想政治、德育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活动，由

校党委宣传部审批备案。

第四条 举办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申报流

程参照《中共上海电力学院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

座、论坛申报流程》（附件 1），填写《上海电力大学举办哲学社会科

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申请表》（附件 2），并由党委（党总



支）书记或部门领导签字、盖章，提前 5 个工作日报学校主管部门审

批和备案。

第五条申报和审批部门要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严格把

关，认真审查，及时在校园网公告中公示，对未予批准或推迟举办的

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及时做出说明。

第六条 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主办单位要针对可能

出现的问题制定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主办单位应安排专人到达

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现场，确保报告或发言主题与申报内容

一致。在活动过程中发现报告人或发言人的报告、发言内容有政治性

错误的，主办单位应当及时制止，并尽快消除影响；情节严重的，向

党委宣传部提交书面报告并说明情况。

第七条校外单位借用学校场所举办哲学社会科学报告会、研讨会、

讲座、论坛等活动，必须从严控制。确需借用的，必须由校内承办单

位报党委宣传部审批，并同时报校办、保卫处审批、备案。对未经批

准举办活动或违反规定出借场所的，应追究承办单位负责人的相关责

任。

第八条邀请境外人员（包括港澳台地区）担任哲学社会科学报告

会、研讨会、讲座报告人，要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报国际

交流与合作处和党委宣传部审批、备案。

第九条各单位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坚持

“学术研究无禁区，宣传教育有纪律”，加强管理，各司其职，严格

程序，严把关口。对因疏于管理而造成不良政治影响、不按审批程序



擅自举办活动、审查审批不严、或者擅自出借场地影响校园稳定的，

将追究相关责任。对相关责任人员，要依据有关规定，视情节轻重给

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党纪政纪处分。

第十条加强接受境外基金资助管理。接受境外基金资助由校科研

处会同国际交流与合作处进行审批。严把境外基金资助的合作对象、

合作内容、资金来源、协议签署关，对有敌对势力介入的境外基金组

织坚决抵制，不接受其资助。对涉及敏感问题和以了解重要资源信息

为目的的研究和调查项目，一律不予批准。对正常开展的涉外科研项

目要加强保密审查和过程监督。在申请、接受境外基金资助开展社科

领域交流和合作研究之前，按照隶属关系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教师

个人申请、接受境外基金资助，应向科研处提出申请，审批之后方可

正式对外联系和申请。拟向境外提供的研究成果，应严格遵守国家保

密规定，不提供、引用未公开发表或不宜对外公布的统计数据、调查

材料、内部资料等。学校举办国际会议，要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在华

举办国际会议的管理办法和从严控制举办涉外论坛的有关规定，履行

报批程序，加强对会议过程的监管。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此前有关规定凡与本管理

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上海电力学院党委宣传部

2019 年 12 月 4 日


